屏 東 縣 建 國 國 民 小 學 模 範 兒 童 選 拔 辦 法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/02/16校務會議通過
壹.主旨：
一.鼓勵學生發揮努力學習、奮發向上的精神，激發學生在品德上的培養、學業上的 

   精進，並期許能積極關懷、協助別人。

 二.做為全校學童的模範，期使其他學生能見賢思齊，在學業上、品行上都能百尺竿
    頭，更進一步。

 三.經由模範兒童選拔的落實與表揚，喚起社區民眾對兒童在校行為的關心，增進學  

    生家長對學校的認同和支持。

四.經由民主程序的選拔方式，使學生對選舉的過程能有基本的認識及正確的觀念。
貳.選拔辦法：

· 市模範生、校模範生：一至五年級各班由班導師依據評選標準，將符合標準的學生提名後以民主方式公開選拔二名，票數高者為市模範生，票數次高者為校模範生。

· 縣模範生：六年級學生需依據評選標準進行班級初選，選出三位候選人，經由民主程序，以傳單、海報、介紹發表等正當選舉方法，由國小部學生及全校教職員工一人一票，每票圈選一名，得票最高者為縣模範生，票數次高者為市模範生，票數第三高者為校模範生。
1. 宣傳：投票前一週每節下課為候選人拉票、宣傳活動時間，海報張
      貼處另行指定。學校會擇定集會時間做候選人自我推薦。
2. 投票：投票處設置於川堂，全校師生於指定時間內依序領票、投票。機會
      教育學生正確的投票行為，投票日另行決定後再公佈。

3. 監票：請六年級老師指派一名學生監督投票秩序。

4. 開票：由監票人員監督，主辦單位於現場公開計票。
叁.評選標準：
1. 曾獲選建國之星者。
2. 曾擔任班級幹部或熱心服務有具體事蹟者。
3. 遵守校規、品行優良、尊敬師長、孝順尊長，足以表揚者。
4. 良好的人際關係，善行助人有具體事蹟者。
5. 具特殊才能或其他特殊優良事績，足為楷模者。
肆.獎勵：校模範生贈獎狀及獎品一份於兒童朝會公開表揚。縣、市模範生因縣 

         政府、市公所另有表揚，故本校不另行準備。
陸.本辦法經校長核可後實施，修正亦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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